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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俊]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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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俗文化圈是在各民族所居住的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世界上的各个集团、民族、国家

相应地形成了不同于其它集团、民族和国家的民俗文化圈。在一国之内，由于民族不同，地域环境有别也形成了许多民俗文化圈。各文化圈

之间自然就会产生许多偏见甚至诋毁，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又有害于民族间的理解和信任。本文就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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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圈的概念，是本世纪初在法国文化史学运动的推动下，由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两位协理葛来勃纳和安刻曼凭借该馆中的丰富收藏，用系

统的方法，参与了这场运动，在演讲中宣布了他们最初的研究报告。其中，葛来勃纳的演讲是《海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安刻曼的报告是

《非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在对这两个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他们划定了文化圈及其历史上的发展层次。1911年，葛来勃纳根据以前的工作，完

成了一本重要著作《民族学的方法》。接着又有施密特等也相继参与了这场运动，他发表了《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所以，文化圈的概念便

成为文化史学研究者们广泛运用的概念，风靡世界各国，有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我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学者们

也注意到了这个概念，并纷纷撰文分析中国的文化圈和文化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笔者也曾发表了《试论青海伊斯兰教文化圈》（注：参见

拙文《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和《青海民俗文化圈》（注：参见拙文《河湟民间文学集》1989年12期西宁市文联编。）等文章，参

与了这场文化大讨论。 

民俗文化圈是一个背景性的问题，它是由一定的生物性成份、地区环境成份、历史沿革成份和民族文化成份构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空间。这

个文化空间大至集团与集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小则家与家、村与村。正因如此，世界上的文化便显得多姿多彩，各不相同。

形成民俗文化圈的生物性成份，是它的基础，人类学家主张以人眼可见的那些特点作为划分种族的根据，英国学者赫胥黎根据人类的发型、头

型、肤色、发色和眼色等特征，于1870年提出“四分法”，把全人类划分为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奠定了划分人

种的科学标准。不同人种的形成，与不同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及遗传链有关系，因此由于人种不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民俗文化圈，进而随着历

史的发展及白种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便产生了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和歧视。就美国而言，在美国的3000多万黑人中，真正的

尼格罗种族不过600万人（尼格罗种族源于非洲某一猿人的罗德西亚人），其余24000万人均为黑白混血儿，桑德斯认为：“黑白混血儿既不属

于这一民族，也不属于另一民族，而且他知道这种情况，他是被遗弃者。没有他自然而然吸收的任何传统。他既不是怀着白人的骄傲而成长起来

的，也跟他的有色人亲属没有共同的感情，他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一般作为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在传统社会里没有他的家。”（注：桑

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第47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1版。）这些人因与未混血的美国黑人具有共同语言、文化传统和备受白人歧视

的共同命运，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的黑人是一个民族，因此统统被白色人种辱骂为“黑鬼”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和歧视。除此之外，比较严

重的种族歧视现象是南非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以肤色实行隔离，实行隔离的10个“家园”，是按黑人的语言划分的，实际上是10个部

族，在种族主义者的挑拨下，10个部族间经常性的发生冲突。但是，在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组织长期不懈的斗争下，种族隔离政策终于寿终正

寝。 

就我国而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同属蒙古人种，但是历史上的民族歧视与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历史上生活在中原地

区的汉族统治者将其周围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并且在许多族名上缀以“犬”字旁，即四夷与犬同类。到本世纪初，西

方某国在中国租借地花园门前放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大概是学了中国人的观念。由此看来，由于人种不同，便造成了种族间的偏见

和歧视，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尤其表现在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上，他们凭借其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优势，打着“民主”和“人权”

的幌子，将其人权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就是看不到自己国内经常发生的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事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

的野蛮轰炸，充分体现了其掩盖在人权幌子下的强权政治和野蛮行径。其实，所谓的人权是在一定民族文化圈内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是保护公



民自由、劳动权利、生存权利以及文化等权利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公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享有各方面的人权，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保障了世界1／5人口的生存和幸福，所以人权方面是无可指责的。 

地区环境成份是民俗文化空间最重要的地理学的成份，地理环境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土壤、生

物矿藏等自然要素。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所谓“北人乘马，南人驾舟”，概因地理环境使然，非其它原因。我国北方广

袤的大草原所出现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对草原地理环境的形象描绘，而江

南则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秀美景致，两种不同环境所造就的文化气质各不相同，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北人豪爽，失之粗；南人文雅，失之

伪”。地理环境之影响文化风格，这是经典作家们早就认识到了的，马克思说：“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它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

暖、居住等等需要自然也就不同”（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

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注：马克思《资

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2页。）这是十分精辟的论述。生活在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人的文化，显然与赤道几内亚地区的文化有

着天壤之别。因此，以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草原游牧文化，农村农耕文化，海岛渔猎文化等类型。由于在地理环境影响下

所产生的文化类型不同，因此在历史上常常出现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北方匈奴族与中原汉族围

绕着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而进行的辩论和产生的偏见，匈奴族认为汉族拘于一地，生活不自由，汉族认为匈奴族“逐水草而居”，

“居无定所”，生活不稳定。两个民族都从自己的文化本位出发，去看待别人的文化，这必然会出现本位偏见，必然会产生对另一方的诋毁、攻

击、谩骂，进而产生冲突。但是，地理环境仅仅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不是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在距今4000～

5000年前后，在大体相似的地理环境中所出现的尼罗河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和华夏文明，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古代文明，正是

在各自的地理环境独立创造的文明事实，从来没有谁影响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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